
11102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七十號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辦公室  

電話：02-28819471 轉 6332-3（學士班） 

網址：http://www.scu.edu.tw/sw      IG：SW_OF _SCU 

教育
目標

專業
知能

尊重
多元

關懷
本土

重視
倫理
價值

行動
合作

 

 

 

 

 

 

 
 

 
 

 

 

  

2025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學生手冊 

http://www.scu.edu.tw/sw


目錄 

【簡史】 ............................................................................................................................... 1 

Q＆A ..................................................................................................................................... 1 

【教育目標、課程設計與特色】 ....................................................................................... 2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14 學年課程地圖】 ............................................................... 4 

【職涯領域與課程領域對照】 ........................................................................................... 5 

【系辦地理位置圖】 ........................................................................................................... 7 

【導師制度】 ....................................................................................................................... 8 

【專任教師通訊方式一覽表】（依姓氏筆畫排序） ......................................................... 8 

【實習制度】 ....................................................................................................................... 9 

【修課須知】 ..................................................................................................................... 11 

【培養多元能力：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程】 ......................................................... 12 

【培養多元能力：第二專長】 ......................................................................................... 13 

【擴展個人視野：校級交換研習與赴外/陸營隊活動】 ................................................ 14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專題研究競賽辦法 ......................................................... 15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讀書會補助辦法 ................................................................. 16 

東吳大學圖書館 3D 創意攝影棚使用要點 ....................................................................... 17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勵學助學金設置與申請辦法 ......................................................... 19 

呂基雄先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 20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李陳秀六女士清寒助學金」實施辦法 ................................. 21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活動表現獎助 ..................................................................... 22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生先修碩士班課程作業細則 .................... 23 

MEMO .......................................................................................................................... 24 

 



 

 

- 1 - 

 

【簡史】 

本系包含學士班及碩士班。 

一、學士班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自民國 71 年至 79 年，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為使社會

工作教學邁向專業化人才之培育，於民國 79 年 8 月經教育部核訂正式成立社會工作學系。現任

學系主任為鍾道詮副教授。 

二、碩士班 

民國 70 年，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成立，分為「社會學理論組」及「社會工作組」兩組，

而後十年即各自獨立教學，所以實際上已是「社會學研究所」與「社會工作研究所」兩所之組

合。社會工作學系成立後，為促進研究所課程專精化，擴大師資陣容，增強專業水準，社會學

研究所「社會工作組」於民國 81 年 8 月 1 日正式獨立為「社會工作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含

一般生及在職生。而後又於 83 學年度配合學校政策系所合一為「社會工作學系」，稱為「社會

工作學系」碩士班。 

Q＆A 

Q：如何使用本手冊？ 

A：1.本手冊各項內容雖為最新資料，但資訊可能會因時制宜而有所修訂，請以最新公告為準。 

2.圖說的部分都是同學們常問的問題，一定要看喔！ 

Q：我從哪裡可以知道學校或系上公佈的訊息？ 

A：1.學校各處室的網站資訊及公佈欄（當然也包括學系的）。 

2.至東吳大學 APP 查看校園公告與查看學校各單位所寄發的郵件公告。 

3.部分訊息，系辦亦會請班代協助於課堂中或班群中宣布。 

4.追蹤社工系 IG：SW_OF _SCU。 

5.如果比較習慣使用個人電子郵件帳號，請務必於東吳人資料庫輸入常用的電子郵件帳號（請

參看：新生入學須知第 8 頁，如有個人通訊異動，請記得更新）。 

6.系辦秘書與助教會使用傳真機電話 02-28831340 與妳/你聯繫，請將前述電話加入個人手機

通訊錄中。回電時，請撥 02-28819471 轉 6332 到 6333，直接回撥是沒辦法接聽的喔！ 

Q：我的課表看起來好像空堂很多，該如何安排時間呢？ 

A：我們希望妳/你可以從高中緊鑼密鼓準備考大學的過程中，在大一生活中獲得鬆綁，這是“留白”

的藝術，希望妳/你學習如何利用時間及體會人生，妳/你可以選擇合適的全校選修課程或者他

系課程（請參考第 11 頁的說明）、到圖書館查閱資料、討論課堂報告、也可以到非書資料中心、

外語自學中心充實自己的能力，總之，是該要學會安排在課堂學習以外的時間囉！但不要本末

倒置，唸到被退學可是會悔不當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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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課程設計與特色】 

本系教育目標：以培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主，並培養學生(1)具備社會工作專業基本知識與

能力；(2)建立尊重多元文化與關懷本土的涵養；(3)重視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價值，強化行動力與合

作力。 

在課程規劃方面，為提高教學品質與專業訓練，學士班一、二年級著重於社會科學的通才教

育與社會工作的基礎課程；三、四年級則以三大選修課程領域及實習教育為主，綜述其呼應本系

教育目標情形如下： 

(一)課程兼顧直接與間接服務，以培養學生具備基本的社會工作專業基本知識與能力。 

(二)專業選修部分則規劃為一般選修及「家庭社會工作」、「醫療與心理衛生」與「社會福利與

社會工作管理」等三大選修課程領域，以反映社會多元文化與本土化的動態需求，期使培養

學生具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關懷本土的個人涵養。 

(三)重視結合理論與實務，注重社會工作實習課程之規劃，而多門課程亦安排學生實作之學習活

動，以培養學生實踐社會工作專業知能之行動力與合作力。 

此外，基於本系以「多元」、「合作」及「行動」的學系發展特色，以及立基於社會工作強調

應用與執行力之學科專業特性，本系教師教學有如下特色： 

(一)多元教學：在學士班方面，透過多元教學方法增進學生對於社會工作專業基本知識與能力的

學習效果。此外，每學期邀請實務人士蒞校演講或座談，以促進學生瞭解台灣本土社會工作相

關領域實務發展現況、擴展學生視野，從中培養尊重多元文化的涵養；其次是課程領域多元，

學士班選修課程涵蓋各種弱勢人口群的服務措施，並且強調多元文化價值，使學生認識瞭解不

同性別、種族、階層、職業等對象，對社會福利的需求差異與不平等關係。 

(二)合作教學：主要策略以教師合作團隊、產官學合作、社工服務對象或者照顧者共同教學、及系

友參與回饋等。例如必修課程「方案實習課群」之規劃，為促進實習教學效果，主要合作執行

內容包括有諮詢業界專家，藉以強化學校教育與業界實務機構的合作、連結性，另如機構實習

課程，學校督導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台灣各縣市地區與海外地區拜訪實習機構、機構督導，以增

進學校督導瞭解學生實地實習情形，並持續經營與社區機構的合作關係。 

(三)行動教學：學士班多門課程納入實務情境，於教學單元中加入實務交流、實地演練、案例教學

與實作等元素，學生可透過實務操作，增進對社會工作相關議題的瞭解，以實際體驗提昇學習

效果，並強調在行動中反觀自身經驗，重新體認與詮釋社會工作的意識型態、價值觀與權力等

議題，成為不單只是「實作」，也是「能作」，亦會「思考」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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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學士班三大選修課程領域主要教學目標及重點分述如下： 

一、「家庭社會工作」領域 

培養學生(1)具備「生命發展」的知識背景 

(2)理解「家庭系統理論」 

(3)與家庭相關資源的知識，具備探究問題，尋找資源之相關能力 

(4)建立多元與開放價值的信念，超越單一家庭觀價值的視域 

 

二、「醫療與心理衛生」領域 

培養學生(1)自我覺察與省思 

(2)溝通與對話能力 

(3)同理心 

(4)具有「人在情境」的社工視野 

(5)具備促使個人、團體與社群變革之方法 

 

三、「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管理」領域 

培養學生(1)具備社會福利政策與法制視野，瞭解政策形成與執行相關要素。 

(2)社會工作管理知識與技術，增進其社會福利機構領導者的能力，有效管理社會

福利機構。 

(3)具備多元文化的社會福利觀，俾能提供不同人群適當的福利服務。 

教育目標、課程規劃暨專業能力架構圖 



- 4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14 學年課程地圖】 

 
  
有意繼續升學者，可於四年級申請先修碩士班「論文寫作」課程，並於三年級提出國科會大專
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俾以增進個人獨力研究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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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領域與課程領域對照】 

 

 

 

 

 

 

 

職涯

意向 
領域別 

建議修習課程領域 

代碼或科目 
系所名稱舉例 

升
學 

社會工作 1-1,1-2,1-3,1-4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社會福利 1-1,1-2,1-4-3 社會福利學系碩士班、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家庭相關 1-1,1-2,1-4-1 兒童與家庭、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碩士班 

勞工 1-1,1-2,1-4-3 勞工關係研究所 

輔導 1-1,1-2,1-4-2 
輔導學系碩士班、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心理學系

碩士班 

教育 1-1,1-2,1-4-1 
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成人

教育學系碩士班 

多元文化 1-1,1-2,1-3,1-4-3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生死學系碩士班、性別研

究所 

管理 1-1,1-2,1-4-3 人力資源管理 

 老人、長照 1-1,1-2,1-4-1,1-4-2 
老年學研究所、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 

 

  

0 共同課程 

1-1 基礎課程 

1-2 核心課程 

1-3 一般課程 
專
業
課
程 1-4

課

程

領

域 

1-4-1 家庭社會工作 

1-4-2 醫療與心理衛生 

1-4-3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管理 

說明： 

科目與課程領域對照情形

可至本校課程地圖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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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

意向 
領域別 

建議修習分群代碼或 

科目 

相關檢定或證照 
職業名稱舉例 

必備 輔助 

就 

業 

政府部門 

社政單位 
1-1,1-2,1-4-1,1-4-3  

公務人員社會行政

科高普考、考選部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社會工作

師考試、公職社工師

高考、社會福利工作

人員類科特考 

公職社工師、社

工人員、科員、

科長、社會局

(處)長 

政府部門 

勞政單位 
1-1,1-2,1-4-1,1-4-3  

就業服務技術士技

能檢定 

就服員、輔導

員、社工人員、 

科員、科長 

民間社福單位 

（包括社會福利機

構與一般基金會） 

1-1,1-2,1-4-1,1-4-2,1-4-3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 

社工員、社工

師、個管師、 

社工督導、 

主任、秘書長、

執行長、專員 

醫療院所社服單位 1-1,1-2,1-4-1,1-4-2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 

(一般科、精神

科、社區心衛)

社工師 

學校輔導單位 1-1,1-2,1-4-1,1-4-2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中

等學校教師證 

社工師、 

輔導老師 

民間輔導機構 1-1,1-2,1-4-1,1-4-2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 

輔導員、 

張老師、督導 

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1-1,1-2,1-4-1,1-4-2 
司法人員觀護人類

科特考 
 

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 

（觀護人） 

司法單位 1-1,1-2,1-4-1,1-4-2 
司法人員家事調查

官類科特考 
 家事調查官 

企業單位/人力資源

規劃與管理 
1-1,1-2,1-4-3    

社工師事務所 1-1,1-2,1-4-1,1-4-2,1-4-3 

考選部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 

 
開業社工師、 

執業社工師 

學術界 1-1,1-2,1-3,1-4   

講師、助理教

授、副教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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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辦地理位置圖】 

 

  

社工系 

辦公室 

到了第二教研大樓九樓… 

社工系辦公室行政團隊 

碩士班秘書 吳秀禎 分機 6342 

學士班秘書 歐孟芬 分機 6332 

助教(學生事務、實習) 王淇 分機 6333 

註：有關 D0902 督導室及錄音筆、攝影機

等設備之借用事項，請洽王淇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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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制度】 

考量學生申請資料之意見填寫及導師生關係之建立，本系學士班自 107 學年起，改為 1 至 4

年級為同一導師，以利協助提供生涯、生活、課程學習及專業生涯規劃方面諮詢服務及輔導，包

括協助學生依其興趣領域選擇合適的實習機構，進而銜接未來的就業生涯。隨著大學學習生活型

態改變、選修課程豐富、學習管道多元、學生自主性的提高，導師生的關係不若中小學般緊密，

學生要有更高的主動性才能讓導師功能更為發揮。除了導師以外，學生們均能以個別約談方式尋

求其他系上老師們的協助。 

 

114 學年度 

一 A 導師：謝文中老師   一 B 導師：李婉萍老師 

 
**導師資訊哪裡查？登入電子化校園，就可以找到** 
 

【專任教師通訊方式一覽表】（依姓氏筆畫排序） 

姓名 研究室號碼 分機 電子郵件 

李佳儒 D0706 6363 chiaju@scu.edu.tw 

李孟蓉 D0736 6352 mjlee626@scu.edu.tw 

李婉萍 D0702 6353 wplee@scu.edu.tw 

林君諭 P409 6360 ee852325@scu.edu.tw 

林佩瑾 Q107 6357 peggylin@scu.edu.tw 

洪惠芬 D0739 6366 msfenfen@scu.edu.tw 

馬宗潔 D0705 6354 tcma@scu.edu.tw 

張雄盛 Q109 6351 philipc172@scu.edu.tw 

梁慧雯 Q222 6361 hwl0196@scu.edu.tw 

莊秀美 D0737 6358 hidemi@scu.edu.tw 

許凱翔 D0701 6365 casehsu@scu.edu.tw 

馮嘉和 D0738 6355 kwfung@scu.edu.tw 

廖美蓮 

（現任主任） 
D0704 6368 miriamliu@gm.scu.edu.tw 

謝文中 D0643 6364 cbm523@gmail.com 

鍾道詮 

 
Q103 6367 dcchung@scu.edu.tw 

備註：D代表第二教學研究大樓，Q代表第二教師研究樓。 

除了上述聯繫方式以外，也可以到系辦留言！ 

想知道老師們的最新課表嗎？可以利用校務行政系統以教師姓名查詢課表或上學系網站

http://www.scu.edu.tw/sw 

系辦小提醒 

學校生活中，可以尋求協

助的資源除了同學、學長姐、班

級導師外，妳/你也可以至心理

諮商中心、或者至系辦尋求秘

書、助教們以及其他老師的協

助。 

需要導師/老師簽名或

者寫意見的申請文件，千萬不

要等到截止日期當天或者是

前一、兩天，才急急忙忙的到

系辦問要如何找導師，請務必

提前作業喔！ 

 

我們歡迎妳/你！ 

http://www.scu.edu.tw/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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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制度】 

 

壹、課程目標 

本系學士班社會工作實習分為必修實習與選修實習，必修社會工作實習課程設計的目標在於使

學生能從實際工作中，對當前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社會機構的服務網絡及社會工作專業所扮演

的角色，透過實習過程以增進瞭解，期能整合學校所學，而增強其服務能力。必修實習之方式及其

目標分為下列二階段： 

一、 方案實習課群：提供以社會工作方案管理為核心的實地實習機會，結合「社會工作實習（一）」

及「方案設計與評估」課程為一套為期一年的整合訓練。 

二、 機構實習-社會工作實習（二）：提供學生從事專業社會工作實地實習的機會，訓練學生之

服務精神及處理問題的能力，以作為未來從事專業社會工作之基礎。 

此外，為了加強學生在某一特定工作領域中的深入瞭解，或拓展學生在不同工作領域中的經驗。

本系於四年級開設「社會工作實習（三）」、「社會工作實習（四）」兩門選修實習課程，提供學

生於完成社會工作實習（二）之暑期實習時數後修讀。 

貳、實習辦法 

一、 方案實習課群（必修） 

將實習與「方案設計與評估」結合為一套為期一年之實作課群，為三年級必修，計八學分。

實習總時數為一百六十小時。學分配置如下表所列： 

 

 

 

 

 

二、 機構實習-「社會工作實習（二）」（必修） 

（一）修習時間及學分數：為必修學分，於三、四年級間之暑假或四年級上學期修習，其學分

及成績於四年級上學期授予，計三學分。 

（二）相關規定： 

1. 「社會個案工作」及「社會團體工作」，其中任何一科上下學期不及格者，不得修習。 

2. 可就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選擇其一，總時數為三百二十小時或四十個工作天，包含「機構

實習」及「實習成果發表會」兩部分。其中，「機構實習」為二百四十小時或三十個工作

天。 

3. 所有實習生皆須於四年級上學期參加「實習成果發表會」，以充實實習內容（「實習成果發

表會實施計畫」每年因實際狀況略作調整，於當年度另行公告）。實習成果發表之評分佔

該次實習總分數之百分之三十。 

  

學分配置 

課程名稱 

三年級 

上 下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3 

社會工作實習（一） 1 1 

小計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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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評辦法：茲將總成績比率表列如下： 

機構實習成績 實習成果發表會成績 

機構督導 學校督導 準備、整理及發表 

40％ 

個人成績 

30％ 

個人成績 

30％ 

整組及個人成績 

三、 機構實習-「社會工作實習（三）」、「社會工作實習（四）」（選修） 

（一）機構選擇原則：為了使每次實習能增加不同的工作經驗，選擇第二次實習機構時，請 

注意以下事項： 

1. 若希望多了解各種領域機構之服務性質，可選擇至與社會工作實習（二）不同類型之機構

實習，以增加對社會工作廣度的了解。 

2.若想加強對自己同一領域機構之認識，可選擇在同一類型機構實習，但實習重點應有差別。 

（二）學校督導：視選修人數狀況由學系另行安排固定師資。 

（三）修習資格及學分數：選修同學必須已完成社會工作實習（二）者，為單學期選修，各三

學分，社會工作實習（三）學分於四年級上學期授予，社會工作實習（四）學分於四年

級下學期授予。 

（四）申請時間：社會工作實習（三）為每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社會工作實習（四）為每

年 12 月 1 日至翌年 1 月 15 日。（遇假日順延） 

（五）實習時數時數為 240 小時（約 16 週，每週 15 小時以上），時數若超過，須以機構之規

定為主。 

（六）機構督導評分及學校督導評分各佔 50%。 

參、實習特色 

一、 「方案實習課群」綜合應用本系「行動」、「多元」、「合作」之教學特色所發展之特色課群，為

本系創新性規劃，以社會工作方案管理為核心，以做中學為教學理念，在現有發展結合理論與

實務的教學模式所奠定的產學合作基礎上，透過引進社區資源或尋求合作單位的方式構想方

案計畫，提供以社會工作方案管理為核心的實地實習機會。同時，藉著較小班級、較密切的師

生互動，盡力達到整合教學、全人教育的理想。 

二、 為使實習學生在進入實習機構實習前能充分做好實習前的準備，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進入實習

情境、適應實習生活，達到實習課程學習之目標，每年六月初特舉辦「社會工作實習督導會」，

透過實習機構督導、學校老師及學長姐三方面的經驗分享與叮嚀及專題座談的方式達成。 

三、 為使實習學生有公開表達實習成果的機會，使其對此次實習有深入的統整、回顧與檢討，本系

特於每年十月底舉辦「社會工作實習成果發表會」，亦讓尚未修習實習課程之學弟妹，透過書

面資料、再加上當事實習學生的當場解說，更加瞭解實習機構，以助其未來實習機構之選擇。 

四、 開設選修實習課程，提供學生在特定領域中深入了解或拓展其不同工作領域中的經驗。 

  
1. 實習說明會時間及地點均另行通知，

請務必參加！ 
2. 實習機構及必選修課程配合表等相關

資訊，請在社工系網頁/課程資訊/學
士班實習課程頁面下查閱。 

系辦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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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須知】 

1.本系學生應依入學學年發給之必選修科目表修習所需學分，建議妳/你依個人的學習生涯規劃選

修相關課程，如有疑問，可詢問導師、系上任何一位專任教師或助教、學長姐。 

以下就 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必、選修科目表說明注意事項： 

 

 校訂共同必修：28(-1，生命關懷1學分限修本系「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學分，其中包含應修
通識課程10學分，通識課程分為五大類別，學生應於五類別中至少修讀四類別。其他共通課程詳細修

課說明請參考114學年度新生入學須知完整版第22-23頁。 

 畢業學分：128學分（可於校務行政系統查詢參考資料：校務行政系統→輸入帳號、密碼→我的
檔案→畢業學分進度表） 

2.修讀學分上下限：一、二、三年級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最低 10 學分，最高 25 學分，四年級最
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延長修業者，最高學分數比照最後一年辦理。但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於開學後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加選課程至 30 學分：(1)前一學期成績達各班前 10%；(2)

經核准修讀雙修、輔系、跨領域學程、教育學程之學生。 

3.全學年課程，僅修一學期或有一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上下學期學分皆不計入畢業學分。本系擋修
規定如下： 

必修科目：「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其中任何一科上學期、下學期不及格者不可
修「社會工作實習（二）」。 

選修科目：每學期略有不同，請於選課前查詢。 

4.凡全學年課程，下學期仍應修讀原班。 

5.本系系會時間（星期二5、6節），全系學生不得選課，但修讀雙主修、輔系或跨領域學程者得因
修讀系會時間開課之雙主修、輔系或跨領域學程必修課程而特案開放。 

6.新生網路初選時間：9/2  13：30 至 9/4  12：00，逾期不受理。其他網路選課注意事項及操作請
參考新生入學須知完整版第16-21頁。 

7.每學期期末公告之網路選課註冊作業手冊（查詢網頁：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網路選課/註冊資料），
其中包含選課注意事項，敬請仔細閱讀！其他重要規定務請詳閱『東吳大學學生手冊』中「東吳
大學學則」、「東吳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8.上網確認選課清單：每學期須依學校教務處規定的時間內上網確認選課清單以維護自身權益。（網
址：http://web.sys.scu.edu.tw；學生服務→教務→選課清單確認維護，請務必點選「確認」鍵）  

培育德、智、體、群、美 

五育並重之社會中堅人才 

畢業學分（128 學分） 

校訂共同必修 28(-1)學分 

系必修 66 學分 

選修 35 學分 

畢業標準 

外文能力 

資訊能力 

美育活動 

校級教育目標 

所修必修科目之學分數如

因重補修等因素致與必選

修課目表如有不一致者，

請務必至系辦洽秘書詢問

有關學分抵免相關規定。 

含至多承認修讀本系未

開設之外系科目16學分。

可搭配第二專長、雙主

修、輔系、跨領域學程及

教育學程來規劃 

請參考入學須知完整版 

第 23-25 頁 

掃描 QR Code 下載 114 

學年新生入學須知完整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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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多元能力：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程】 

在妳/你的時間、體力等各方條件允許下，我們鼓勵妳/你申請雙修、輔系或學程，如有任何

疑問，可詢問導師、生涯發展中心輔導人員，或者與學系秘書、助教討論。 

如有志於修讀雙主修、輔系…等，別忘了留意妳/你的成績表現，以符合最低申請資格！ 

申請時間：114 年 5 月 4 日至 5月 7 日，請於申請前詳閱公告內容及相關規定。 

申請資格：各系規定不同，每年修訂，多設有成績限制，查詢往年規定

網址：https://api.sys.scu.edu.tw/academic/。 

應修課程：請參閱公告，並留意該系之擋修規定。 

其他如學分抵免（註）之相關規定，可參閱「東吳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東吳大

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東吳大學學生修讀跨領域學程辦法」，可至本校網站首頁上方

點選行政單位項下的教務處在頁面左側點選註冊課務組在上方點選相關法規點

選左側選單中的學籍，然後在中間列出的法規中查詢。 

 

註：申請雙主修學分互抵、輔系抵免科目學分、跨領域學程學分互抵所需之各項表件請至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網站「表單下載」頁面中下載（點選畫面左方「註冊表單」/成績抵
免專區）。 

  

雙主修、輔系及跨領域學程申請時間，…這些資

訊都在學校行事曆裡， 

那…行事曆在哪裡查呢？ 

 

如果是要雙主修 校學士 呢？ 

行政單位教務處單位介紹跨領域教育中心 

https://api.sys.scu.edu.tw/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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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多元能力：第二專長】 

 

和雙主修、輔系、跨領域學程的差異：第二專長同雙輔跨為跨域學習的一種選擇，但第

二專長是各院系推出的 12-18 學分的模組課程，因此同學可以在畢業學分所承認的外系

選修學分中規劃，而雙輔跨學分數為畢業學分外加之。 

開課查詢：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web.sys.scu.edu.tw→一般服務→教務→全校課

表暨授課計畫查詢→課表 https://web.sys.scu.edu.tw/class40.asp?option=1→部別:

學士班→學系或科目類別:第二專長 

申請方式：採事前登記或事後認證兩種方式，如以事前登記之方式進行修課，已登記的

同學在選課方面會多一個第二專長優先選課的時段。 

 

 

  

108 學年新開辦 

 

查詢第二專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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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個人視野：校級交換研習與赴外/陸營隊活動】 

 

交換學生開始申請時間（每年學校發給的學年行事曆上均已標註申請日期） 

114 年 9 月 8 日：115 學年度赴國外校級協議學校研習申請開始 

114 年 10 月 7 日：115 學年赴大陸地區校級協議學校研習申請開始 

如何查詢公告訊息 

交換學生：請從學校網站首頁右上方點選「行政單位」於畫面左方選單中，點選「國

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於畫面中間點選「國際與兩岸學

術交流事務處」點選畫面上方之「赴外/陸交換」於畫面右

方點選「赴外 /陸交換」項下之相關連結。（網址：

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ntro） 

以上赴外交換均訂有甄選審查標準，申請前請留意。 

營隊活動：請依前述方式進入「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點選畫面上方之「赴

外/陸交換」於畫面右方點選「赴外/陸營隊」項下之相關

連結。（網址：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

hant/outbound-camp）。 

也可以下載「東吳大學」APP 查詢各項國際交流訊息。 

  

想一想，除了本系課程，又要修

讀雙主修課程，又要出國研修，

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http://icae.scu.edu.tw/zh-hant/outbound-exchange/intro
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hant/outbound-camp
http://icae.scu.edu.tw/index.php/zh-hant/outbound-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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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專題研究競賽辦法 

106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7.1.9）通過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107.5.8）修訂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107.6.19）修訂通過 

107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07.9.18）修訂通過 

 

一、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學士班學生積極參與研究、獎勵優秀專題研

究計畫或研究成果，特訂定本辦法。 

二、參賽資格：本系學士班或修讀本系為雙主修學系之學士班在學學生。 

三、競賽日期及方式 

(一)競賽日期於每學年度第 1 學期（約每年十一月底）舉行為原則，申請開始及截止日期等徵

件說明及注意事項另行公告。 

(二)競賽項目規劃為兩類：A 類為研究計畫書，B 類為研究成果，研究主題可結合本系學生之

實習專題深入發展、方案專題（例如介入性研究）及研究法課程之學習成果來進行。 

(三)本競賽不區分個人或團體，欲參賽者須繳交申請書(如附件一)及專題研究報告書(封面格式

如附件二)紙本及電子檔各乙份，若缺件則不受理。 

(四)報名經確認後，不得增減參賽人員。 

(五)評審委員由學術委員會委員擔任，依照參賽同學之專題研究報告書進行評分，並採匿名審

查。每篇由 3 位委員審查，且迴避專題指導教授。召集人彙整成績後召集評審委員討論評

分結果並公告，獲選論文以壁報型式發表為主，擇優進行口頭報告，發表活動得結合本系

社工論壇或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會進行。 

四、競賽獎勵：評審委員得依照參賽同學實際表現，調整各獎項之獲獎人次。 

（一）A、B 類特優各 1 名。 

（二）A、B 類優等至多各 4 名。 

（三）A、B 類佳作至多各 4 名。 

獲獎同學將於本系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會中親自受獎表揚。 

五、獲獎人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者，取消其獲獎資格。 

六、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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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讀書會補助辦法 

94 學年度公告實施 

民國 98 年 1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系爲強化學生學習動機、鼓勵學生組織讀書會，以提升學生讀書風氣，特制訂

本辦法。 

第二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金之讀書會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為本系在學之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所籌組，本系學生佔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有本系助教、秘書、專任教師之指導與參與。 

第三條 本補助金申請時間為校訂上課時間開始第四週週五截止。 

第四條 申請本補助應繳附計畫書乙份（範本請由學系網站下載），其內容應包括： 

一、讀書會主題與相關文獻。 

二、負責人姓名、聯絡方式、成員名單及指導老師姓名。 

三、預定討論單元之時間與地點。 

四、預期效益。 

第五條 本系每學期至多補助二組讀書會，每組補助金額上限為新台幣參仟元整，僅得用

於影印、茶點及其他經系辦認可之用途。經核准補助後由負責人檢據實報實銷。 

前項補助之尾款（新台幣伍佰元），待負責人提交讀書會簡要執行報告後，由系

辦發給。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計畫書範本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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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圖書館 3D 創意攝影棚使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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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勵學助學金設置與申請辦法 

九十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93.9.21） 

第一條 本系為鼓勵及協助學生認真學習，改善學生學習環境，完成學業，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助學金來源依「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發展專款設置與管理辦法」規定之用途動

用之，有關收支規定、捐款方式及捐贈證明均依前項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助學金發放對象為本系在學學生，並符合以下各款條件之一而影響就學，經系主

任或導師瞭解後提出申請者： 

一、家境清寒。 

二、家庭遭逢重大變故。 

三、經濟確有特殊困難者。 

第四條 本助學金之審核由本系老師三至五人組成審核小組審查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

召集人。 

第五條 審核小組得視需要召開會議審查，助學金額由審核小組決定之。 

第六條 申請本助學金應繳附之資料： 

一、申請表 

二、前一學期成績證明 

三、學生證影本 

四、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書 

五、特殊情況之證明書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申請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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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基雄先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2009 年 10 月制訂 

2010 年 08 月修訂 

2012 年 05 月修訂 

一、為鼓勵及協助社工系學生專心向學，改善學生學習環境，完成學業，呂秋 老師特捐

助經費，並以父為名設立獎學金。 

二、獎勵名額及金額 

每學年兩名，每名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三、申請資格 

1.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在學學生。 

2.對法律有興趣，曾修讀通過呂秋 老師於本系開授之課程。 

四、申請本獎學金應繳附下列資料送至社會工作學系辦公室申請辦理。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 

3.學生證影本 

4.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書 

5.特殊情況之證明書 

所有檢附文件恕不退還。 

五、申請時間及審核 

1.受理時間為每年 5 月 1 日至 15 日。 

2.本獎學金之審核由本系教師三至五人組成審核小組審查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

召集人。 

3.審核標準以家境清寒、成績優秀者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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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李陳秀六女士清寒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110 年 1 月 12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以下簡稱本系）退休教師李淑容教授，為遵從母親李陳秀六女士

遺願，鼓勵清寒子女敦品勵學，協助減輕學雜費負擔，特捐資成立「李陳秀六女士清寒助

學金」（下稱本助學金）。 

第二條 符合申請資格者，補助每名新台幣二萬元，每學年十名，分兩學期撥付。 

第三條 凡本系在學學生（學士班優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六十分以上，操行成績達八十分

以上，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一、中低收入戶。 

二、家庭遭逢困難變故(如父母失業)之學生。 

第四條 申請者應檢附申請表及下列證明文件，於每年 3月 1日至 3月 25 日間提出申請。 

一、前一學期成績證明 

二、學生證影本 

三、中低收入戶或特殊情況證明書 

第五條 本助學金之審核由本系老師三至五人組成評選小組審查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

人。 

第六條 每學年評選結果，由本系彙整捐款使用情形，函覆捐款人。 

第七條 本辦法經捐款人李淑容教授同意及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22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活動表現獎助 

113 學年參考資料 

 

（本項獎助依當學年度公告及可支用金額為準，每學年公告時間約為 5 月下旬） 

對象：凡本系在學學生於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6 月 10 日參加校內外各項比賽活

動並獲獎（例如優等、入選、佳作）者即可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申請者以個人或團體為單位，每單位每學年申請以 1 次為限，團體單位

獲獎助者須推選團體代表領取獎助金。 

獎助內容：獎助名額及金額由學系視當學年預算審議後核定，獲獎結果另行公告。 

 

申請者（代表人）應於 114 年 6 月 11 日(三)上午 10：00 前至下列網址填寫申請表

及上傳相關文件。（網址另行公告） 

 

應繳資料 

1. 比賽辦法 

2. 獲獎證明（如為獎盃或獎牌，請附參賽成員與其合影之照片電子檔，照片內之獎項名稱需清晰可辨） 

3. 獲獎作品影本 (實體作品得以照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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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生先修碩士班課程作業細則 

民國 102 年 6 月 18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9 月 5日教務處核定 

民國 103 年 5 月 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9 月 9日教務處核定 

民國 107 年 6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8 年 5 月 14 日教務處核定 

民國 113 年 6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3 年 8 月 12 日教務處核定 

第 一 條 1.依「東吳大學學士生先修碩士班課程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之。 

2.本作業細則為鼓勵本校優秀學士班學生先修本系碩士班課程，以期達到連貫學

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 

第 二 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起向本系提出申請，申

請期間為： 

1.每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 

2.每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 

第 三 條 甄選錄取名額以十名為限。 

申請學生須繳交申請表、載明名次之歷年成績單、自傳、讀書計畫各乙份。 

第 四 條 甄選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本系學系發展委員會依據申請學生所提供之各項資料

進行初審，審查結果於當學期結束前公告。 

第 五 條 審查通過之學生，須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取得碩士班授課教師同意後選課，其

學士班修業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可抵算碩士班應修學分，惟該項學分計入

學士班畢業學分者，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 

第 六 條 審查通過之學生必須於取得學士學位當學年度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或招生考

試，經錄取後進入本系碩士班就讀。 

第 七 條 經審查通過之學生須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且符合本系碩士學位之相關修業規

定，方可取得碩士學位證書。 

第 八 條 經審查通過核准修讀並進入本系碩士班就讀者，本系將依據其於學士班修業期間

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平均成績，依「東吳大學學士生先修碩士班課程要點」規定，

推薦一名受領獎學金。 

第 九 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東吳大學學士生先修碩士班課程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由學系主任簽請院長報送教務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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